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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搬 遷 禽 畜 農 場 及 農 地 復 耕  
 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政 府 便 利 搬 遷 養 雞

場 的 建 議 及 農 地 復 耕 的 工 作 。  
 
 
搬 遷 養 雞 場  
 
背 景  
 
2 .  現 時 ， 全 港 共 有 2 9 個 養 雞 場 向 本 地 市 場 供 應 活

雞 。 這 些 養 雞 場 是 按 《 公 眾 衞 生 ( 動 物 及 禽 鳥 ) ( 禽 畜 飼

養 的 發 牌 ) 規 例 》 ( 第 1 3 9 L 章 ) ( 《 規 例 》 ) 獲 發 牌 照 。  
 

3 .  多 年 來 ， 政 府 實 施 多 項 措 施 ， 減 低 在 香 港 傳 播 禽

流 感 的 風 險 。 政 府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 年 度 及     
二 零 零 八 年 實 施 活 家 禽 業 自 願 退 還 牌 照 計 劃 及 退 還 牌

照 安 排，減 少 本 地 家 禽 農 場 的 數 目 及 減 低 人 類 經 由 活 家

禽 感 染 禽 流 感 的 機 會 。 選 擇 放 棄「 禽 畜 飼 養 牌 照 」(「 牌

照 」 ) 及 永 久 停 業 的 家 禽 農 戶 因 此 獲 政 府 發 放 特 惠 補 助

金 。  
 

4 .  本 地 家 禽 農 場 1數 目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1 9 2 個 減 少

至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2 9 個 ， 總 飼 養 量 則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    
3 9 0 萬 隻 減 少 至 現 時 約 1 3 0 萬 隻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政 府 在 活

家 禽 供 應 鏈 的 各 個 層 面 建 立 嚴 格 的 監 測 和 防 控 機 制，以

減 低 禽 流 感 的 風 險 。 當 現 有 養 雞 場 停 業 後 ，政 府 不 會 再

發 出 新 的 「 牌 照 」， 這 安 排 與 實 施 上 述 自 願 退 還 牌 照 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過 去 香 港 有 不 同 類 型 的 家 禽 農 場 ， 包 括 雞 、 水 禽 、 鴿 及 鵪 鶉 養 殖 場 。 於

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 年 度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實 施 的 兩 個 計 劃 後，現 有 的 家 禽 農 場

只 餘 下 養 雞 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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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及 退 還 牌 照 安 排 的 政 策 一 致。養 雞 場 的 總 飼 養 量 因 而

受 到 限 制， 在 控 制 本 地 雞 隻 數 量 之 餘， 提 供 了 穩 定 的 活

雞 供 應 滿 足 市 場 需 求 。  
 
5 .  政 府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的 香 港 活 家 禽 業 的 未 來 路 向

研 究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年 中 完 成 。該 研 究 認 為 ，香 港 目 前 所

採 取 的 禽 流 感 防 控 機 制 基 本 上 屬 國 際 間 最 全 面 和 嚴 格

的， 其 措 施 亦 有 效 防 止 市 民 感 染 禽 流 感 。 經 考 慮 在 公 眾

諮 詢 期 間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後 ，政 府 同 意 研 究 建 議 ，保 留

在 零 售 層 面 銷 售 活 家 禽 ( 見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會

議 上 報 告 的 立 法 會 C B ( 2 ) 1 5 7 7 / 1 6 - 1 7 ( 0 1 ) 號 文 件 ) 。  
 
6 .  此 外，政 府 同 意 顧 問 研 究 的 建 議，引 入 對 抗 H 7 N 9
禽 流 感 病 毒 的 疫 苗 ， 加 強 在 養 雞 場 的 生 物 保 安 。 自    
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漁 護 署 ) 已 強 制 要 求

所 有 本 地 養 雞 場 使 用 新 的 H 5 + H 7 二 價 疫 苗 ( 以 取 代 先 前

的 H 5 疫 苗 ) ， 以 確 保 活 雞 對 H 5 及 H 7 禽 流 感 病 毒 均 具

備 免 疫 力 。  
 

7 .  把 活 雞 的 總 飼 養 量 限 於 現 時 水 平 ， 以 及 當 現 有 養

雞 場 停 業 後 不 再 發 出 新 「 牌 照 」 ( 見 上 文 第 4 段 ) 的 整 體

政 策 會 保 持 不 變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我 們 認 同 應 提 供 彈 性 ， 讓

養 雞 場 可 透 過 搬 遷 而 進 一 步 加 強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。 然 而 ，

我 們 注 意 到 現 有 養 雞 場 受《 規 例 》所 限 而 實 際 上 並 沒 有

可 供 其 搬 遷 的 地 方 ( 見 以 下 第 8 及 9 段 ) 2。  
 
現 時 的 規 管 制 度  
 
8 .  根 據《 規 例 》第 ( 3 ) 條，在 任 何「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」
3 ( 附 件 ) 或 在 內 的 處 所 飼 養 禽 畜 ， 必 須 領 有「 牌 照 」。 為

禁 止 散 養 家 禽 ， 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訂 立 《 規 例 》       
第 4 ( 2 A ) 條 4。 根 據 該 條 文 ， 除 非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， 否 則 漁

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不 得 在「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」內 批 給「 牌

照 」 —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搬 遷 養 豬 場 並 沒 有 如 搬 遷 養 雞 場 般 受 法 例 所 限 。 
 
3 根 據 《 規 例 》，「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」 是 指 附 表 1 內 以 參 考 地 圖 表 明 的 指 明

地 區 。  
 
4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檔 案 編 號 H W F ( F )  C R  5 / 6 / 1 (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七 日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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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.  在 緊 接 《 2 0 0 6 年 公 眾 衞 生 ( 動 物 及 禽 鳥 )  

( 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) ( 修 訂 ) 規 例 》 的 生 效 日

期 前，該 處 所 已 持 續 用 於 飼 養 指 明 禽 鳥 5最

少 1 2 個 月 ；  
 

( i i ) .  在 該 生 效 日 期 後 政 府 並 沒 有 就 停 止 在 該

處 所 飼 養 指 明 禽 鳥 而 支 付 特 惠 津 貼 金 ； 及  
 

( i i i ) .  根 據 該 牌 照 在 該 處 所 飼 養 的 指 明 禽 鳥 的

數 目 將 超 過 2 0 隻 。  
 

9 .  由 於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前 用 作 養 雞 而 現 時 不 作 此 用

的 處 所 應 已 就 停 止 飼 養 雞 隻 而 獲 得 特 惠 補 助 金，因 此 並

不 符 合 第 8 ( i i ) 段 所 述 的 條 件 。 在 上 述 規 定 下 ， 現 有 的

養 雞 場 實 際 上 並 不 可 能 在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內 物 色 其 他

符 合 首 兩 項 特 定 條 件 的 處 所 以 作 搬 遷 。  
 
1 0 .  除 了 法 例 要 求 外 ， 基 於 生 物 保 安 及 動 物 衞 生 的 理

由 ， 同 類 型 的 禽 畜 農 場 之 間 必 須 保 持 5 0 0 米 的 緩 衝 距

離 。 此 外 ， 用 作 飼 養 禽 畜 的 處 所 必 須 位 於 在《 城 市 規 劃

條 例 》 ( 第 1 3 1 章 )  下 ， 可 以 經 常 准 許 用 作 「 農 業 用 途 」

的 地 帶 上 ， 亦 須 符 合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， 與 容 易

受 到 滋 擾 的 地 方 ( 例 如 住 宅 區 ) 保 持 最 少 2 0 0 米 的 緩 衝 距

離 等 。  
 
加 強 本 地 養 雞 場 的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 
 
1 1 .  由 於 現 有 的 養 雞 場 在 原 址 已 運 作 一 段 頗 長 時

間， 因 此 大 部 分 養 雞 場 均 鄰 近 鄉 郊 的 民 居 。部 分 養 雞 場

受 地 理 所 限 ( 例 如 養 雞 場 位 處 山 坡 、 或 其 雞 舍 分 散 或 沒

有 額 外 地 方 ) 而 未 能 實 施 更 全 面 或 更 新 式 的 生 物 保 安 措

施，以 預 防 疾 病 ( 如 禽 流 感 ) 和 管 理 疾 病 傳 播。若 放 寬《 規

例 》的 限 制 ， 養 雞 場 可 以 申 請 遷 移 到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內

合 適 的 地 方 ， 並 實 施 更 全 面 及 特 定 設 計 的 生 物 保 安 設

施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根 據 《 規 例 》，「 指 明 禽 鳥 」 指 雞 、 鴨 、 鵝 、 鴿 或 鵪 鶉 。 由 於 本 港 現 時 只

餘 下 養 雞 場 ( 見 註 1 )，而 當 現 有 養 雞 場 停 業 後，政 府 不 會 再 發 出 新 的「 牌

照 」 ( 見 上 文 第 4 段 ) 。 因 此 ， 事 實 上 《 規 例 》 的 條 文 只 適 用 於 養 雞 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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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政 府 公 布 了 一 項 為 期 五 年 的 策

略 及 計 劃 ( 行 動 計 劃 )， 以 應 對 抗 菌 素 耐 藥 性 日 益 嚴 重 的

威 脅 ， 保 障 公 共 衞 生 。 行 動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個 目 標 是「 發

展 和 加 強 在 獸 醫 範 疇 和 食 物 供 應 鏈 的 感 染 預 防 和 控 制

計 劃 」。 事 實 上 ，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亦 提 倡 ， 農 業 界 可 透 過

改 善 農 場 生 物 保 安 和 衞 生 來 預 防 感 染，以 防 控 抗 菌 素 耐

藥 性 的 蔓 延 。  
 
1 3 .  漁 護 署 一 直 不 斷 提 醒 禽 畜 農 戶 須 正 確 和 謹 慎 地

使 用 抗 菌 素。行 動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個 目 標 是 完 善 抗 菌 素 在

動 物 身 上 的 使 用。漁 護 署 會 聯 同 獸 醫 和 食 用 動 物 農 場 業

界 ， 制 訂 為 農 場 而 設 的 疾 病 管 理 計 劃 ， 以 預 防 疾 病 、 管

理 疾 病 傳 播 及 減 少 使 用 抗 菌 素。 此 外， 假 如 養 雞 場 因 實

行 現 代 化 和 提 升 生 物 保 安 設 施 而 須 擴 大 若 干 程 度 的 農

場 面 積，放 寬 搬 遷 養 雞 場 的 限 制 可 容 許 農 場 遷 移 至 合 適

面 積 的 地 點。這 可 減 低 在 農 場 爆 發 疾 病 及 產 生 環 境 污 染

的 風 險 ， 從 而 進 一 步 減 少 使 用 抗 菌 素 作 預 防 和 治 療 疾

病 。  
 
1 4 .  放 寬 搬 遷 限 制 可 為 養 雞 場 提 供 更 大 彈 性 ， 加 強 生

物 保 安 的 措 施 ， 當 中 可 包 括 —  
 

( i ) .  裝 置 特 定 設 計 的 生 物 保 安 設 施 ( 例 如 用 於

雞 舍 入 口 設 置 防 雀 屏 障 和 使 用 新 型 的 雞

糞 清 除 系 統 等 ) ；  
 

( i i ) .  重 建 雞 舍 ， 以 改 善 分 隔 生 產 區 與 非 生 產

區 、 使 用 「 全 進 全 出 」 6 的 方 式 ， 以 及 加

設 更 大 規 模 的 消 毒 和 清 洗 設 施 ； 及  
 

( i i i ) .  可 將 多 個 規 模 較 小 的 養 雞 場 整 合 為 一 個

較 大 的 養 殖 場 ， 以 達 至 大 規 模 養 殖 的 效

益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多 個 國 際 組 織 ( 包 括 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和 聯 合 國 糧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) 均 提

倡 於 家 禽 農 場 使 用 「 全 進 全 出 」 的 生 產 方 式 ， 作 為 有 效 的 生 物 保 安 計 劃

的 主 要 部 分 。「 全 進 全 出 」 的 其 中 一 項 好 處 ， 是 透 過 定 期 清 空 雞 舍 ( 全

出 )， 在 下 一 批 雞 隻 遷 入 前 ( 全 進 )， 在 雞 舍 進 行 徹 底 清 潔 ， 從 而 降 低 病 原

污 染 的 水 平 。 不 過 ， 部 分 養 雞 場 因 受 現 有 雞 舍 的 面 積 所 限 ， 未 能 有 效 地

實 行 上 述 方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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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除 了 上 述 的 提 升 措 施 外，便 利 搬 遷 可 使 養 雞 場 遷

離 民 居，從 而 減 低 人 類 感 染 禽 流 感 的 風 險 和 所 造 成 的 滋

擾 。 再 者 ， 在 建 設 新 遷 農 場 及 提 升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的 同

時， 雞 農 可 繼 續 經 營 現 有 的 養 雞 場 ，以 確 保 本 地 市 場 有

持 續 的 活 雞 供 應 。  
 
便 利 搬 遷 受 政 府 土 地 發 展 影 響 的 養 雞 場 以 便 繼 續 運 作  
 
1 6 .  現 時 的 搬 遷 限 制，實 際 上 使 現 有 的 養 雞 場 非 常 困

難， 甚 至 無 法 遷 移 至 另 一 地 點。 政 府 已 建 議 在 大 部 分 養

雞 場 所 處 的 元 朗 區 及 北 區，進 行 多 項 大 型 的 土 地 發 展 計

劃。基 於 政 府 已 決 定 維 持 香 港 的 活 家 禽 業，放 寬《 規 例 》

下 的 搬 遷 限 制 可 令 受 政 府 項 目 影 響，但 仍 希 望 繼 續 經 營

的 養 雞 場 能 搬 遷 至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內 其 他 合 適 的 地 點。 
 
 
下 一 步  
 
1 7 .  我 們 會 就 放 寬 法 例 的 限 制 以 便 利 搬 遷 養 雞 場 的

建 議 ， 諮 詢 相 關 的 諮 詢 組 織 和 活 家 禽 業 界 。政 府 會 在 考

慮 相 關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後 ，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修 訂 法 例 的 建

議 。  
 
 
農 地 復 耕  
 
 
農 地 復 耕 計 劃  
 
1 8 .  在 漁 護 署 所 設 的 「 農 地 復 耕 計 劃 」 下 ， 漁 護 署 協

助 農 地 業 權 人 及 有 意 租 地 耕 種 的 人 士 就 租 地 的 條 件 達 成

協 議 ， 以 促 進 復 耕 休 耕 農 地 。 漁 護 署 會 向 農 戶 提 供 技 術

意 見 ( 如 土 壤 改 良 、 作 物 耕 種 及 病 蟲 害 防 治 等 ) 及 借 用 農

用 機 械 準 備 土 地 用 作 耕 種 。 過 去 五 年 ( 二 零 一 三 至      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度 )， 共 有 1 0 5 個 案 成 功 配 對 ， 涉 及 約 2 0 公

頃 農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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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 業 園  
 
1 9 .  政 府 計 劃 設 立 由 漁 護 署 管 理 的 農 業 園，以 協 助 培

育 農 業 科 技 和 管 理 現 代 化 農 場 方 面 的 知 識 。此 外 ，農 業

園 會 推 動 農 業 復 耕 ， 於 農 業 園 全 面 啟 用 時 能 復 耕 約   
5 0 公 頃 現 時 休 耕 的 農 地 供 租 戶 使 用 。 農 業 園 亦 會 用 以

接 收 因 同 一 時 期 進 行 的 政 府 土 地 發 展 計 劃 而 須 遷 離 的

農 戶 。  
 
 
農 業 優 先 區  
 
2 0 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與 發 展 局 會 共 同 開 展 「 農 業 優 先

區 」 的 顧 問 研 究 。 有 關 研 究 會 物 色 較 大 面 積 的 優 質 農

地， 並 會 建 議 合 適 政 策 和 措 施， 提 供 誘 因 促 使 荒 置 農 地

恢 復 作 長 遠 農 業 用 途 ，以 支 援 本 地 農 業 發 展。 除 物 色 農

業 優 先 區 供 作 物 種 植 外 ， 該 研 究 亦 會 協 助 物 色 合 適 選

址 ， 作 搬 遷 禽 畜 農 場 之 用 。  
 
2 1 .  物 色 及 指 定 「 農 業 優 先 區 」 可 有 助 復 耕 農 地 ， 同

時 亦 與 放 寬 養 雞 場 搬 遷 限 制 的 建 議 相 輔 相 成。當 顧 問 研

究 完 成 之 後 ， 政 府 會 考 慮 「 農 業 優 先 區 」 的 未 來 路 向 。

顧 問 研 究 預 期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下 半 年 展 開 。  
 
2 2 .  有 關 農 業 園 和「 農 業 優 先 區 」顧 問 研 究 的 最 新 進

展 已 於 本 委 員 會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會 議 的 另 一 份 討

論 文 件 中 匯 報 。  
 
 
特 殊 農 地 復 耕 計 劃  
 
23. 為 協 助 受 古 洞 北 ／ 粉 嶺 北 新 發 展 區、洪 水 橋 新 發

展 區 以 及 元 朗 南 發 展 項 目 影 響 的 農 戶，政 府 會 積 極 物 色

合 適 的 政 府 土 地 及 願 意 出 租 或 出 售 可 作 復 耕 土 地 的 土

地 業 權 人， 在 特 殊 農 地 復 耕 計 劃 下 為 農 戶 進 行 配 對。 政

府 已 在 北 區 和 元 朗 區 初 步 物 色 了 一 些 具 備 復 耕 潛 質 的

農 地 ， 所 衡 量 的 因 素 包 括 現 時 土 地 用 途 、 供 水 、 道 路 基

礎 建 設 、附 近 設 施 及 周 圍 環 境 等 。 政 府 會 在 公 布 發 展 項

目 的 時 間 表 時 ，同 步 公 布 有 關 實 施 細 節 。 我 們 亦 會 繼 續

為 特 殊 農 地 復 耕 計 劃 物 色 適 合 作 復 耕 用 途 的 土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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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在 古 洞 北 ／ 粉 嶺 北 新 發 展 區 項 目 中，我 們 會 收 回

土 地 以 設 立 塱 原 自 然 生 態 公 園，從 而 保 護 塱 原 的 生 態 價

值， 以 及 現 有 的 農 業 運 作 。 現 時 在 塱 原 耕 種 的 農 民 如 符

合 日 後 自 然 生 態 公 園 管 理 計 劃 的 規 定，可 繼 續 在 該 處 從

事 農 業 活 動 。 另 一 方 面， 有 關 農 戶 亦 可 考 慮 遷 往 特 殊 農

地 復 耕 計 劃 下 的 其 他 適 合 農 地 繼 續 耕 種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2 5 .  請 委 員 就 放 寬 搬 遷 養 雞 場 規 定 的 建 議 提 供 意

見 ， 及 備 悉 政 府 在 農 地 復 耕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 



Annex    附件




